
泰安市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信贷
支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驻泰各银行业机构：

为加大对全市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结合全市实际，市金融稳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关于进

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实施意见》，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泰安市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2 日



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
实施意见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六稳”“六保”

要求，推动全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降价、提质、扩面”，

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就进一步强化

全市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一）加大银企对接力度。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开展企业

大走访活动，了解企业融资需求，向驻泰金融机构推介信用

良好的企业。驻泰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

号、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及时宣传推广支持中小微企业

的产品和服务。深入开展“金融辅导”“金融诊疗”助企、“百

行进万企”等活动，对接辅导企业，加大首贷户支持力度，

做好有贷户续贷、转贷、增贷服务。（责任单位：人行泰安

市中心支行、驻泰各银行）

（二）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对

2021 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由企业和银行自主

协商延期还本付息，并继续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地方

法人银行按规定给予激励，激励比例为贷款本金的 1%；对符

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小微信用贷款，继续按本金的

40%提供优惠资金支持。（责任单位：泰安银保监分局、人



行泰安市中心支行）

（三）提高普惠金融贷款占比和增速。政策性银行要积

极向上级行争取信贷额度，加强与中小法人银行转贷款合作,

促进增加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工行、农行、建行、中行、

交行、泰安银行，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占本行全部贷

款余额比重要达到 20%；邮储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占本行

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要达到 30%；农商行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

款余额占本行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达到 50%；其他银行普惠金

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占比要达到 10%。要用好再贷款再贴现

资金,加大自有资金支持力度，增加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实现 2021 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明显提高。（责任单位：

泰安银保监分局、人行泰安市中心支行、驻泰各银行）

（四）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要

用好再贷款再贴现资金，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外贸、

文旅、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技改、乡村振兴等行业领域。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资金使用台账，确

保资金发放依法合规，防止“跑冒滴漏”。（责任单位：人行

泰安市中心支行、泰安银保监分局、驻泰各银行）

二、提升中小微企业信贷服务质效

（五）降低中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对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 （或综合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同类机构同类产

品平均水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指导。加大商业银

行减费让利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落实小微企业“两禁两限”



政策、违规收取有关信贷资金管理费用、利用贷款强势地位

捆绑强制收费、只收费不服务、将贷款业务及其他服务中产

生的尽职调查和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转嫁给企业承担的行

为，对存在相关情况的，从严问责处罚。完善融资担保机构

担保费补贴政策，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将平均

担保费率逐步降低至 1%以下。（责任单位：泰安银保监分局、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驻泰各银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六）加大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驻泰银行要注重

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在风险可控前

提下， 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信用贷款支持，实现新发放

信用贷款占比显著提高。进一步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合

理下放审批权限， 鼓励提升信用贷款中长期授信额度，提

高信用贷款发放效率。（责任单位：人行泰安市中心支行、

泰安银保监分局）

（七）提高无还本续贷业务占比。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

单独因小微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下调贷款五级分类。力争实

现 2021 年无还本续贷业务占比高于上年。对小微企业无还

本续贷业务占比较低的机构，监管部门及时进行窗口指导。

（责任单位：泰安银保监分局）

（八）推动“银税互动”业务较快增长。符合条件的商

业银行要上线个体工商户银税产品，会同税务部门完善银税

产品容错授信机制。驻泰银行要积极接入“银税互动”平台

完成系统对接和产品上线，银税业务量较小的大型商业银行



和股份制商业银行，2021 年底前要实现授信企业户数和授信

额度大幅增加。（责任单位：泰安银保监分局、驻泰各银行）

三、扩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覆盖面

（九）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创新首贷培植方式方法，积极对接小微企业双升”战

略，加大对个体工商户转型 升级为小微企业新发展“规上”

和“限上”企业的首贷培植。 积极对接“信易贷” “银税

互动”平台，利用信息技术线上集中受 理小微企业首贷和

续贷申请。坚持首贷培植与后续跟踪辅导相结合，加强对已

获首贷企业的跟踪监测，推动首贷企业后续获贷缩短时间、

放宽抵质押条件、提升信用贷款占比。（责任单位：人行泰

安市中心支行、泰安银保监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驻泰各

银行）

（十）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深入挖

掘产业链交易场景，发挥线上融资平台作用，支持产业链上

劳动密集型企业，优先满足上下游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推广

满足农民工工资发放资金需求的金融产品，适当提高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订单融资、存货与仓单质押等业务融资比例。

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对核心企业收到的下游企业

支付的商业汇票贴现业务，适当放宽办理条件；对暂受疫情

影响、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适当降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比例、减免手续费；对为上游小微企业及时结算账款、为下

游小微企业提供延期付款便利的核心企业，及时给予优惠利



率贷款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创设标准化票据，更好服务中小

企业融资和供应链金融发展。（责任单位：人行泰安市中心

支行、驻泰各银行）

（十一）完善内部绩效评价。驻泰银行要提升普惠金融

在分支行和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将普惠金融在分支

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 10%以上。进一步明确小微

企业贷款尽职免 责认定标准和条件，细化内部操作流程，

简化尽职免责认定流程环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和内部问责

申诉通道，充分调动基层信贷人员办理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

性。（责任单位：泰安银保监分局、驻泰各银行）

（十二）强化监管激励。鼓励驻泰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

步调整内部对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容忍度，充分体现出差异

化要求，用足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 3 个百分点的政策。

（责任单位：泰安银保监分局、驻泰各银行）


